
版號：216LQ06102026表17-3-0(11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

利息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
機會中獎
所得

其他所得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
稿費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股利所得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396467 100.00 190.683.880.061.310.0215.450.320.392.2413.483.202.66 57.00

第2分位 1396467 100.00 138.393.050.041.090.019.520.250.262.228.542.190.96 71.86

第3分位 1396467 100.00 117.482.870.031.190.028.840.220.222.247.902.080.69 73.70

第4分位 1396467 100.00 102.213.080.021.220.049.690.200.222.347.332.270.59 73.00

第5分位 1396467 100.00 73.313.060.023.150.2519.410.140.332.446.172.240.47 62.32

合    計 6982335 100.00 90.403.060.022.390.1615.640.170.302.386.892.240.60 66.16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